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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 

(人居三)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 

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 
 

 

 

  人居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秘书处的说明 
 

 

 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秘书处谨此转递 2015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人居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的成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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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成果文件 
 

 

  人居三雅加达宣言：“可持续城市化加速发展” 
 

 

 我们，亚洲及太平洋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一系列广泛利益攸关方，包括地方

和区域当局、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构、专业人士、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代表以及妇女、儿童和青年，参加了 2015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由印度尼西亚

政府在雅加达慷慨主办的人居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适值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即将举行，开会讨论了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城市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表示诚挚感谢和赞赏印度尼西亚政府完美组织此次会议，感谢印度尼西亚人

民热情款待所有与会者， 

 欢迎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核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希望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达成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新协定， 

 欢迎在 2015年 10月雅加达人居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之际举行的第六届

亚洲及太平洋城市论坛和城市青年大会发出行动呼吁， 

 铭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广泛多样性，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最不发达国家，既

有高度城市化国家也有城市化程度较低国家，既有内陆国家也有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还有冲突中国家和脆弱国家， 

 认识到自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以来的 20 年中，本区域广泛城

市化，已有 21 亿人生活在城市和乡镇，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者，造就了人

数众多且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并又认识到本区域存在极端不平等现象，可负担

住房和基本服务供应不足，全球经济趋势、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不确定和脆

弱性，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建设和社区组织有着独特、多

样且丰富的历史这一事实，同意寻找不仅能回应本区域具体挑战、还有助于解决

更广泛全球议题的有效办法、战略和工具， 

 意识到管理有序且可持续的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和福祉的一种来源所发挥

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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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强烈建议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促进全面、长期和重点突出的

政治承诺和领导，以便通过实施新的城市议程，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及其他目标； 

 2. 倡导彻底改变城市的规划、发展和管理方式，将人视为变革者而非受益

者，为此必须对城市化采取统筹办法，不仅包括有效部署适当和渐进的城市立法

和政策框架、健全和富有创意的融资机制、适当的土地治理、优质的城市规划和

设计以及一个能更有效参与决策的强大民间社会，还包括落实和监测城市发展； 

 3. 建议制订统筹、多部门和参与式全国城市政策和战略，为指导中长期城

市发展提供国家框架； 

 4. 又建议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建立更强大的联系，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 

 5. 鼓励拟订有系统的解决方案，尽量扩大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并在继续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减少排放； 

 6. 重申需要坚决地将可持续城市化纳入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

略中； 

 7. 敦促制订有利于穷人、以非正规部门为重点的战略，以管理城市风险和

提高抵御能力，同时认识到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不成比例； 

 8. 鼓励将灾害风险评估作为城市和农村地区土地使用政策拟订和执行工

作的主流； 

 9. 促请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拟订并执行重点突出的战略和方案，以缓解城

市贫穷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包括为此提供适足的土地、可负担住房和基本服务，

包括提供给非正式住区； 

 10. 建议设计适当政策和以人为中心的投资，顾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特别是儿童、青年、妇女、老年人、自雇者、非正规部门工人、移徙者、少数群

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需求，使他们能够平等参与、协作落实和牵头领导今后的城

市发展并从中获益； 

 11. 强调就流向城市地区的移徙和流离失所问题开展政府间合作的重要性； 

 12. 促请政府各部门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协作，管理与日俱增的城市多样化和

人口复杂性问题，以减少冲突和加强社会融合； 

 13. 鼓励采取行动加强城市的社会融合和多样性，增进文化互动，包括为此

促进城市内部的可负担住房和市区改造； 

 14. 又鼓励宣传历史遗产和文化特性，以加强城市经济和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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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建议鼓励有妥善规划、富有成效且经过统筹的城市增长，确保可持续交

通、安全和无障碍的公共空间包括绿色空间、市区改造和填充，以控制城市无序

扩张，从而促进获取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和能源效率； 

 16. 又建议为城市和人类住区进行原则规划，在聚居区开发适当的紧凑性和

混合经济用途，以减少交通需求，降低人均服务交付成本，并利用聚居区的密度

和经济； 

 17. 倡导利用城市先进技术、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和优势，以确保公

平获取信息，逐步建设透明、民主、“智能”和高效的城市； 

 18. 鼓励开发新的多级别有效协作治理系统，以便更好地管理互通城市空间

的复杂挑战，不受制于行政和政治界限； 

 19. 建议填补市政当局在追求管理快速城市化问题时面临的人力、财力和组

织资源差距，包括通过专门机制在市政一级直接分配资源； 

 20. 敦促推动执行以健全财政计划为基础的城市干预措施，并利用富有创意

的供资来源和机制，包括私营部门和慈善界； 

 21. 承诺促进国家和地方当局、传统领袖及其他城市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

关系，注重知识交流、解决方案拟订、政策对话和能力发展； 

 22. 倡导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列入清晰、透明和可计量的指标，用于监测和评

价相关进展和成绩； 

 23. 呼吁加强南南协作，联合国所有机构和方案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各国拟

订和执行城市政策和战略提供持续有效支助，以创建和管理一个连贯且互通的城

市系统，包括大都会和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统筹和协同增效作用； 

 24. 承诺推广本宣言暨《人居三雅加达宣言》所列各项原则和建议，确保本

宣言为即将于 2016 年 7 月在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作出贡献，并承诺在 2016 年 10 月于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

议(人居三)上提出《新城市议程》。 

 


